关于省人大对三门峡市进行《环评法》

执法检查的情况汇报
7月15—16日，按照河南省人大常委会环评法执法检查工作的统一安排，省人大副主任储亚平带领部分全国人大代表和省人大常委对三门峡市进行了《环评法》执法检查，河南省部分新闻媒体参加了检查。省局宋丽英副局长陪同进行检查。
检查组首先听取了三门峡市政府关于贯彻落实《环评法》及有关配套法规的执行情况，并就上述问题与市直有关部门进行了座谈。会后检查组在市人大、政府和有关部门的陪同下检查了三门峡城市污水处理厂、三门峡黄金冶炼厂、灵宝市五龙工业区、灵宝市新凌铅业有限责任公司、灵宝市金源晨光化工有限责任公司、大唐发电有限责任公司等企业和工业园区。
根据检查结果，储亚平主任代表检查组对检查情况进行了反馈，认为三门峡市政府和有关部门在贯彻落实环评法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一定成绩。一是各级政府高度重视环评法的执行，吧建设项目环评管理列入“十一五”规划和政府环保责任目标考核的重要内容，从不同角度对宣传贯彻环评法提出了明确要求，做出了总体安排。二是执行环评法措施得力。市政府围绕“工业强市”主体战略，服务 “五大支柱产业”，认真抓好重点项目评价工作。全市还以园区规划为突破口，有效实施了灵宝五龙工业园、陕县化工园区、渑池县天坛工业园等园区规划的环评工作。三是严厉查处了建设项目环境法违法行为。对未批先建、建非所批、不执行“三同时”的项目，如灵宝志成铅业、陕县惠能电厂、陕县刚玉群，实施了“挂牌督办”等措施。四是环评法实施效果明显。三门峡市2007年化学需氧量排放量、二氧化硫排放量比2006年均明显下降，超额完成了省政府下达的减排目标。全市生态环境质量总体上稳中趋好，全市环境空气质量优良天数为320天，比省政府下达的责任目标多出57天，较2006年增加28天，为历史最高。
储亚平主任在肯定三门峡市工作成绩的同时，也指出了工作中存在的不足，一是规划环评工作有待进一步加强，政府和有关部门对规划环评认识还需进一步提高。二是建设项目违法问题比较突出，建设项目还存在未批先建、批建不符的现象。三是执法能力建设有待加强。地方政府还没有制定有关规划环评的具体措施，建设项目全过程跟踪和后评估工作机制尚未健全，市直有关部门在建设项目审批工作中，沟通、衔接、配合还不到位，建设项目的环评管理工作还存在许多漏洞。

最后，储亚平主任从进一步提高执政能力、提高《环评法》的实施效果、实施三门峡“工业强市”战略、实现环保工作的新跨越的角度对三门峡市环保工作提出了要求：
一是继续加大对公众的环保宣传力度，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环评法》执法检查，严格执法，严厉打击“先上车，后买票”、“上了车，不补票”等各类违反《环评法》的行为，通过执法检查，提高社会各界，尤其是领导干部和企业负责人的环保意识和法制意识，自觉贯彻执行《环评法》。环保部门要进一步加强与投资管理等有关部门的联动配合，建立行之有效的协作机制，为市委、市政府奋力实现三门峡的新跨越提供环保工作法律上、技术上的支持和服务。

二是加强全过程跟踪和后评估工作。要建立健全建设项目建设全过程跟踪管理的机制，依法加强建设项目环评工作的监督管理，对该进行而未进行环评的建设项目，坚决不准开工建设，对已进行环评的建设项目，要对落实情况开展跟踪检查，防止环评走过场，对于已投产项目，要加强后评估工作。

三是进一步开展规划环评。要加大规划环评实施的力度。要处理好区域规划环评、行业规划环评和项目环评的关系。政府及有关部门应结合实际，按照环评法的要求，尽快开展工业、农业、畜牧业、林业、能源、水利、交通、城市建设、旅游、自然资源开发的专项规划的环评工作。
四是要在发展循环经济上再进一步。市委、市政府以提出了全市发展循环经济的工作思路和实施意见，要进一步按照“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的原则，坚持源头节约、过程控制、末端循环并重的方法，以减少资源消耗和废物排放为重点，以节约使用资源和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为核心，建设一批具有较高水平的循环经济园区、循环经济示范区县或社区。

五是要注重环境影响评价能力建设，要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制定地方法规和规章，提高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的可操作性。各级人大要依法履行监督职责，通过开展执法检查、听取和审议政府专项汇报、组织代表视察等方式，加强对《环评法》实施情况的监督，支持政府依法行政。三门峡市的资源丰富、开发力度大，经济发展很快，环评任务很重，各级政府应对环评工作予以支持，各级环保部门要加强环评队伍的思想和业务建设，不断提高环评队伍整体素质，确保全市环评工作顺利进行。

